
证券代码：300375        证券简称：鹏翎股份        公告编码：2020-067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鹏翎股份”）本次解除限

售的股份为公司2018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中配

套募集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7,499,99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4609%；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17,499,998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4609%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及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印发的《关于核准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498号），

核准公司向河北新华欧亚汽配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47,093,023 股股份、向解东泰

发行 8,720,930 股股份、向清河县新欧企业管理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13,953,488 股股份购买标的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

过 13,200 万元。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向天津金镒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王泽祥先生、

长和锦绣 560 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3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499,998 股，发行价格为 3.40 元/股。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鹏翎股份总股本由

731,243,378 股增加至 748,743,376 股。3 名认购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获配金额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1 
天津金镒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3.40 7,794,117 26,499,997.80 12 个月 

2 王泽祥 3.40 7,764,705 26,399,997.00 12 个月 

3 
长和锦绣 560 号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 
3.40 1,941,176 6,599,998.40 12 个月 

合计 17,499,998 59,499,993.20  

（二）股份变动情况 

2020年8月1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业

绩补偿回购37,620,210股的股份注销手续，公司股份总数由748,743,376股变更

为711,123,166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无变

化。公司总股本为711,123,166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272,932,123股，无

限售条件的股份为438,191,043股。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东（天津金镒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王泽祥先生、长和

锦绣560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出具的承诺。 

自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锁定本单位/本人所认购的上述股份，不得进行流动转让。 

本单位/本人所认购的上述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将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本次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3、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法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7,499,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09%；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17,499,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09%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3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股） 

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 

天津金镒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7,794,117 7,794,117 7,794,117 1.0960 

2 王泽祥 7,764,705 7,764,705 7,764,705 1.0919 

3 

长和锦绣 560 号

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 

1,941,176 1,941,176 1,941,176 0.2730 

合计 17,499,998 17,499,998 17,499,998 2.4609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72,932,123 38.38   255,432,125 35.92 

高管锁定股 158,563,282 22.30   158,563,282 22.30 

首发后限售股 114,368,841 16.08  17,499,998 96,868,843 13.62 

二、无限条件售流通股 438,191,043 61.62 17,499,998  455,691,041 64.08 

三、总股本 711,123,166 100.00   711,123,166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1.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及限售承诺； 

3.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本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3、华泰联合证劵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鹏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